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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平均地權條例第3條第7款有關建築改良物「所占基地」範

圍認定之解釋令，業經本部105年4月1日台內地字第10513

02665號令訂定發布，檢送發布令影本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旨揭解釋令自發布日實施，貴府依平均地權條例第3條第7

款規定辦理建築改良物「所占基地」範圍認定時，應依旨

揭解釋令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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